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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港口国控制是国际航运安全重要的监督手段。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则是当前港口国控制在区域一级的

合作，基于协商自愿原则开展的区域合作在当前全球港口国控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存在的监

督机制缺位、争议解决机制乏力、国际海事组织规制失位等问题带来法律校正的需求。在全球海事规则

趋向严格、广泛覆盖的进程中，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发展与优化亦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旨在为优

化港口国控制区域合作建言献策，提出强化监督效能、健全完善争议解决机制、国际海事组织规制的完

善等进路，使港口国控制借助区域合作优化迈向全面、强制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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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 State control is an important oversight tool f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ecurity. The memo-
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port State control is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on port State control at 
the regional leve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sultation and voluntari-
nes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urrent global port State control. The absence of a monitoring me-
chanism, the lack of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the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to regulate it have brought about the need for legal corr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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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aritime rules tend to be strict and widely covered, th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port state control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port state 
control, and to propose ways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so 
that port state control can be optimized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move towards com-
prehensive, mandatory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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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定船舶标准的主要责任在于船旗国，港口国控制(Port state control)为查扣不符合标准的船舶又提供

了一道安全网。并成为与航运相关的国际标准与规则施行的主要监督者与维护者，是国际海运的最后一

道防线。港口国控制发展的动因系“方便旗”的存在，但港口国控制施行过程中也有类似的风险。诚如

法国代表于 1976 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过程中提出的一项声明：继方便旗的模式之后，存在导

致方便港的危险。如果为制止方便旗所做的努力招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将是不幸的。而通过港口国控

制区域合作为监督国际航行的船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手段。当前全球港口国控制的施行呈现 9 + 
1 的样态，即 9 个区域性的谅解备忘录与美国通过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独立行使港口国控制。纵然港

口国控制的法律依据源于国际法层面，但其产生实效离不开区域性合作。当前，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

已基本覆盖全球。面对潜在的方便港风险，从区域性的谅解备忘录入手无疑是关键。导致方便港存在的

主要因素是全球港口国控制标准不一、检查力度各异，这使得以利益为导向的国际航运船舶发生“区域

购物”现象，转移到港口国控制较为宽松的地区运行。针对这一问题，现行谅解备忘录仅有国际海事组

织(IMO)的《港口国控制程序》作为唯一的协调工具，囿于各备忘录间不断地修改与执行产生的实质差异，

现行的《港口国控制程序》不足以解决问题。纵然各备忘录间与 IMO 有数据交换协议 1，但这种妥协并

不能解决谅解备忘录检查实质的差异。笔者认为要重视区域谅解备忘录功能的发挥，通过对港口国控制

谅解备忘录进行溯源，分析其基本属性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谅解备忘录的协调机

制，以协调全球港口国控制活动，织紧织密港口国控制这道海事“安全网”。 

2.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产生及基本含义 

本部分内容旨在溯源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在明晰诞生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其基

本含义与法律性质。 

2.1.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发家史” 

多年来，海洋公约和双边协定都强调船旗国的专属执行权。港口国和沿海国的管辖则是被认为对船

Open Access

 

 

1当前，9 个区域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组织，即阿布贾、黑海、加勒比、印度洋、地中海、巴黎、利雅得和东京谅解备忘录和维纳德

尔马协议，都与 IMO 签署了数据交换协议，以便代表其成员国当局向 GISIS (IMO 的全球船舶信息交换系统)提交 PSC 电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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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国管辖不能的补充。在 1973 年国际海事组织海洋污染会议上首次提出港口国管辖权以供详细的国际审

议[1]。在会议期间，提出了一项关于港口国强制执行的建议。虽然这项建议没有被接受，但 MARPOL
公约 2加强了执行制度。在后续的会议期间，有关港口国管辖的建议不断被提出，在第七次会议结束时，

完成了关于“港口国执行”规定的最后案文，并最终列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18 条第 3 款。 
纵然作为海洋法“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港口国的执行做出了规定，但其实效却不尽人

意。这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及的“方便港”风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不同国家的港口之间的竞争往往

表现为一个国家不采用不利于船舶运输的港口法律。对船舶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要求和安全标准，可能

会增加运输成本，降低港口的竞争力。不少国家担心，采用严格的港口法律，将会产生航运业所暗示的

重大经济影响[2]。然而随着“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威望号”等油轮灾难的频现，使得公众越来越担

心不符合标准的船只，政府为了回应公众和船舶事业发展的关注，推动了港口国控制的区域合作，巴黎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也就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继巴黎备忘录签署并付诸实施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港口国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IMO 于 1991 年召开的第 17 次大会上通过了 A.682 (17)决议，该决议以实行港口国控制的巴黎备忘录为

榜样，要求全球各地区建立类似的港口国控制备忘录组织，其成员国应做出安排，相互合作，共同建立

全球性的港口国控制组织网，以减少直至消除低于标准的船舶的航行。其后，其他区域性港口国控制谅

解备忘录组织陆续成立运行。截至目前，除极地地区外，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已基本覆盖全球。谅解

备忘录的规则已与全球航运业的监管息息相关。 

2.2.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基本含义及性质 

2.2.1.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基本含义 
本文所提及的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系指港口国对靠港船舶进行监督检查的区域合作。在讨论港

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基本含义时，有必要探讨港口国控制同港口国管辖权的区别，这将影响港口国控

制谅解备忘录的适用范围。在进行港口国控制的过程中，港口国通常采取行政控制措施，例如在港口扣

押船舶，直到船舶采取各种纠正措施，或命令它前往最近的造船厂进行修理。而港口国管辖权则会涉及

对船舶违反其有关防止船舶污染和航运安全的法律的行为提起司法程序。 
对船舶的起诉是港口国管辖权的关键特征[3]。应当指出，国际公约和各种谅解备忘录都没有赋予港

口国起诉未遵守标准的外国船只的权利。起诉的权利源于主权国家可以在其内部水域基于领土主权的管

辖联系，根据其国家法律拒绝违反国际标准的外国船舶进入其港口，或在船舶进入港口时起诉违法者。

在这种情况下，港口国控制是行港口国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明确区分开了港口国控制与港口国管

辖权的差异。 

2.2.2. 谅解备忘录的性质 
本部分采用“性质”一词而非“法律性质”一词来分析谅解备忘录，是因为针对备忘录是否具有法

律效力在国际法层面仍旧有颇多争议，对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君子协定、软法两种观点。 
要理解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性质，首先要澄清什么是条约。维尔纳条约法公约 3中第 2 条第 1 款将“条

约”定义为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书面是谅解备忘录的当然形式，我们且抛开

不谈，但对于“以国际法为准”，也就是说受国际法管辖，在缔约国之间依据国际法产生了合法的权利

与义务。但谅解备忘录并不打算根据国际法创设权利与义务，只是试图以书面形式记录某些事项。谅解

 

 

2即《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是当前各国有关船舶规定的主要国际公约。 
3即 1969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于维也纳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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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只是表达了各方意愿的趋同，表明了一种有意的共同行动路线，而不是建立一种法律承诺。是“君

子协议”一个更正式的替代方案[4]。谅解备忘录较之于条约一个显著的优点，也就是不要求得到大多国

家的正式批准才能生效。同样在修改上也比条约更方便。 
还需要考虑的是，一份谅解备忘录是否构成了“软法”，也就是“被认为缺乏国际规范的必要特征，

但事实却能够产生某些法律效力的国际规则”。Reisman 表示[5]，法律在内容、权威和控制意图方面都

可以是软弱的，是指建议、指导方针、决议、准则、声明等等。博伊尔和钦金认为软法可以影响法院和

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当局[6]，因为一般规范或原则经常在软法中发现提炼。软法有能力成

为硬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软法都有可能最终具有约束力。 
对于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相对主流的观点[7]，条约的定义是在各国之间以书面形式缔结

的国际协定，虽然《巴黎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关国家的海事当局之间缔结的，但并非意味着据此确认巴

黎备忘录是一个条约。巴黎谅解备忘录中的措辞，如与会者“已达成以下谅解”和“每个当局的意愿”，

表明双方不希望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关于港口国控制其他的区域谅解备忘录中也有同样的措辞。东京

谅解备忘录更是在其序言中直接声明，“该备忘录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不打算对任何当

局施加任何法律义务。” 

3.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施行中存在的问题 

自巴黎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世界其他区域的港口国也开始陆续成立谅解备忘录，时至今日除了极

地地区的谅解备忘录还有待争议，谅解备忘录基本已覆盖全球范围。当今全球的港口国控制呈现 9 + 1 的

样态，即 9 个区域谅解备忘录合作执行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单独执行港口国管制。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先

成立的巴黎备忘录与拉丁美洲备忘录的内容是其后诞生的备忘录的主要借鉴对象，很多内容都是相同的，

如后成立的备忘录在检查、纠正和拘留程序均与巴黎谅解备忘录的相同，制度安排则与拉丁美洲备忘录

相一致。这就使得部分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缺乏区域谅解备忘录有效运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技术、

财政能力和行动计划和政策，在当前施行中存在下述主要问题。 

3.1. 监督机制缺位 

国际社会采取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来进行区域性港口国监督制度的统一，是由于当时对港口国监督制

度合作的迫切需求，因为达成谅解备忘录所需的时间成本低而且程序简便所以采用了此种形式。而条约

的制定和生效往往需要经过繁杂的程序，与谅解备忘录的设立相比更耗时间、程序更为复杂。港口国监

督合作谅解备忘录由于缺乏法律效力，并不能快速地促进成员国间港口国监督实施标准的统一，这给港

口国家行使监督检查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港口国谅解备忘录实际施行过程中，成员国是否循着

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合意受其本国的政策动因影响。 

3.2. 成员国国内争议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船舶滞留的国内救济程序中，当事人面临着各种困难，行政诉讼及复议程序繁琐耗时，司法系统

对港口国监督检查官的决定抱有谨慎的态度，以及具体申诉过程中也存在其他法律技术和证据等问题。

通常当事船舶只有在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程序完毕并得到最终结果之后才可能得到救济。而且依照国内

程序，可能是对一国行政权力的挑战，风险较高，容易恶化与港口国的关系。尽管谅解备忘录也有相应

的争议保障机制，如东京谅解备忘录的成员国在备忘录组织中对在本国可以采取的滞留申诉制度进行报

备。但是由于各国立法水平不一致，甚至个别国家存在立法空白等问题，这项措施并不能充分保障船舶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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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际海事组织规制的失位 

港口国控制实施以来，国际海事组织以大会决议的方式先后发布了 3 个版本的港口国控制程序文件

[8]。为港口国控制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全球各个备忘录地区间程序的统一。2021
年 12 月最新版本的《港口国控制程序》在《2019 年港口国控制程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反映着港

口国控制(PSC)立足其监督角色定位和消灭低标准船舶的决心，通过对国际公约、规则变化保持紧密跟踪，

对新生效和新修订法规的监督力度不减，督促船舶、船舶管理公司、被认可组织和船旗国等相关利益方

强化履约责任，更好地满足船舶安全管理的新需求[9]。 
在目前各谅解备忘录运行模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国际海事组织虽持续在各国的港口国控制程序细

则上发力，但很显然忽视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相较于繁琐漫长的条约制定程序，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

录无疑为港口国控制注入了更多的灵活性。各备忘录的区域失衡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这是

国际海事组织当前规制的真空地界。 

3.4. 小结 

谅解备忘录中各成员国在港口国控制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国际航行的船舶

在管控严密的港口国中可能遇到困难，从而转移到港口国控制较为宽松的地区停靠。这就招致不合格的

船舶“区域购物”。这些问题不利于港口国控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谅解备忘录及各港口国执

法标准的统一，难以为航运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10]。应进一步合作并设计方法，解决不合格船只转

移到港口国控制相对薄弱地区的情况。为实现这一目的，可以借助于先进区域备忘录协助较不先进的备

忘录、由海事组织主办谅解备忘录委员会年会协调活动、增加技术和财政援助等方案。但除了技术性因

素之外，法律保障与协调机制更不能缺位，通过这一机制的完善规范谅解备忘录各成员国的行为并为港

口国控制落到实效提供最具效力的保障。 

4. 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校正 

所谓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校正，也就是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遵循不单单基于成员国的道德自律，

力求让其具有法律拘束力，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定纷止争，发挥国际法层面的校正作用。 

4.1. 定位于监督者的法律授权 

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是各成员国意思自治，并且不欲令其产生法律拘束力。但谅解备忘录内容的一个

重要特征系其规则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针对港口国控制的主要内容，国际海事组织出台的公约中都有

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可以作为谅解备忘录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来源。将区域谅解备忘录定位于

“监督者”，由国际法授权对其成员国开展的港口国控制进行监督。在港口国控制施行过程中，常常会

存在港口国基于本国利益考量优先本国调查，将备忘录的任务落于其后，也存在对明显低于国际标准船

舶的放行等违规操作以及滥用港口国控制触及权利滥用的情形。诸如此类情形，可以由国际法授予谅解

备忘录组织以监督职能，并相应的授予其一定的执行权能，对违规的成员国苛以一定的处罚。 

4.2. 争议解决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前文我们已述及港口国控制制度与港口国管辖权间系行政权力与一国主权之别，为了协调区域港口

国合作以促进航运的互联互通，有必要构建区域争议解决机制，以减少港口国不当滞留的发生，防止由

于港口国控制的不当行使产生经济损失或者使损失进一步扩大。但是这种争议解决制度还涉及到对一国

行政及司法主权的挑战。通常，行政救济国际化的核心问题就是问责[11]。如果构建一个区域性港口国控

制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比如前述的区域快速争议解决机制，就相当于构建一个区域性国家问责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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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这种区域争议解决机制的处理结果具有证据效力以及认定港口国控制行为或滞留意见等行为是否合

法，需要区域间国家达成对这种机制承认的协定甚至是公约。 
为了港口国控制的争议能够快速解决，还可以建立区域港口国控制争议仲裁机制。当前的谅解备忘

录基本都规定了复审程序 4，仲裁机制是对当前谅解备忘录复审机制下的处理意见不具有证据效力的一种

弥补。通过争议解决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及时解决争议，化解矛盾，阻止损失扩大化。 

4.3. IMO 相关制度的跟进完善 

港口国控制程序针对的是港口国控制施行过程中的一般规定与操作细则，对于区域控制非重点关注

内容。相信一个港口国可以一手消除不合格船只的操作是不现实的，当然认为只有一个地区才能有效地

消除不合格船只的操作也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及的“船舶购物”现象，不合格的船舶可能会转

往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在区域一级进行合作提供了最有可能的治理方案，基于区域一级当前的谅解备忘

录合作基础，通过区域内合作和区域间合作，逐步收紧针对不合格船舶的海事安全网，借助区域合作迈

向全球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区域合作基础的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法律属性及效力亟待明

确，国际海事组织无疑是牵头完善有关区域谅解备忘录制度的最佳选择。 

5. 结论 

港口国控制谅解备忘录已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区域制度的建立使参与者有机会在协调一致和有效

的情况下禁止不合格船舶进入其区域，而不影响其港口之间的公平竞争[12]。尽管当前港口国控制谅解备

忘录存在监督机制缺位、争议解决不力、IMO 规制失位等问题，但国际海事组织、区域性合作组织等平

台的存在，为提高国际合作层次和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技术交流，逐步织紧织密海事安全网提供了契

机。随着法律监督的落实、争议机制的健全、IMO 对程序细则的不断完善，可以预见的是，港口国控制

谅解备忘录有一个重要的未来，最终的结果将是更安全的船只和更清洁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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